
公告8 2018年1月17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吴帆遗失 2015 年制
发士兵证一本，证号：浙
消字第10090486号，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17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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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2民初5738号
浙江创唯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唯先实业有

限公司：原告蔡挺伟与被告浙江创唯先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创唯先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0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554号

杭州嘉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
市钱江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新城资产经营
管理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嘉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02民初25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899号

韩连荣、莫军军、范金水、王绍周、钟胜利、李维维、杭
州宁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
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本院受

理郑美玲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原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807号

孙虹、浙江正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海
福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浙0102民初5807号，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09
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1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699号

陈瑛、马展：本院受理原告邬成丰诉被告陈瑛、马展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580号

何兴法：本院受理原告唐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判决你偿付借款本金100000元、利息7733

元（暂计算至2017年9月8日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756号

李建、章晓伟：本院受理李龙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6民初57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506号

潘长礼、雷丽萍：本院受理张金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
民初55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710号

包利庆、涂祥富：本院受理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2017）浙0106民初27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709号

曾哲飞、苏丹丹：本院受理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2017）浙0106民初2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485、10487号

周建华：本院受理原告袁法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用
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
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451、10452号

华海：本院受理原告刘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案，
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779号

邵为军、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方一平与
邵为军、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
初67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2382号

许先会、何阿玲：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诉许先会、何阿玲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浙江恒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
瑞和园2幢2单元902室房屋进
行评估，现已作出浙恒房估
[2017]第10073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
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
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
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
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杭州萧山信谊物流有限公司等两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收购的杭州萧山信谊物流有限公司债权等两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1月15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年1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黄圣轩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7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杭州萧山信谊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萧山

萧山

债权本金

2488.77

3697.45

6186.22

利息

593.00

958.94

1551.94

担保情况

赵建坤最高额保证2500万元

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2500万元

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2500万元

杭州千岛湖绿色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2500万元

上海金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2500万元

赵建坤连带保证4200万元

杭州来氏铸造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上海金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杭州信谊精密构件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杭州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浙江天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杭州千岛湖绿色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5500万元

资产状况

已诉

已诉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浙江奥科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九川（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浙江奥科莱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九川（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浙江奥科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九川（浙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1月17日
转让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债务人

浙江奥科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九川（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29,500,000.00

24,910,551.00

债权利息

2,474,070.50

4,615,714.21

原借款合同号

2013年（岱山）字0118号 2014年（岱山）字0080号

2013年（长兴）字0027号 2013年（长兴）字0126号

担保人

岱山县顺舟船舶修造有限责任公司、洪国红、黄翠娣、包志芬

九川集团有限公司

玉环保强执催【2017】第46号
潘正君，居民身份证号：332623196904300712，未报

批环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塑料造粒加
工生产。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出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本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本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规定，催告你
限自接到本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自觉履行玉环环罚字
【2016】77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止塑料造粒加工生
产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万陆仟元整）。你有权自接到本
公告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

玉环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1月17日

公 告福彩七乐彩
第2018007期 投注总额8567946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27注

393注

1494注

11213注

21751注

115825注

奖金

3630550元/注

9415元/注

1293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5日

04 05 09 12 21 25 30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5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8015期 投注总额：587294元

01 02 03 04 10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327
327
6454

奖金

3157元
566元/注
10元/注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74

853

18307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7418.458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5日

第2018007期 投注总额：68426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8 5 1 5 4 0 兔

福彩3D 第2018015期

浙江销售2930260元，返奖额2251955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849013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426元

浙江中奖注数

1830

0

197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8 7 5

嵊州市浩强针织服装有限公司：李永
春、陈冰、俞飞英等52人与你单位工资劳动
争议一案，本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
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公告送达嵊劳仲案
字（2017）第247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裁决如下：嵊州市浩强针织服装有限
公司支付李永春、陈冰、俞飞英等52位申请
人 2017 年 7 月至 9 月的工资共计 238025.9
元，此款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
次性付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劳动者如不服本
裁决，可于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有证
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

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嵊州市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乐云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我会
受理的申请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舟山
分公司诉被申请人北京乐云时空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仲裁案，因你
方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
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20日内。本会定于2018年4月10日上午
9时30分在我会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
千岛路 159 号市国土局大楼 11 楼）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18年1月17日

仲裁公告

宁波豹王投资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波豹王投资有限公司第二次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以下简称第二次分配方案）已经第四次债权人
会议邮寄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1月5日经宁海县人
民法院（2012）甬宁商破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一百一十
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第二次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破产财产为人民
币363458.16元，扣减应退租金42192元后，本次可供
普通债权人分配的破产财产为321266.16元，参与分
配的普通债权总额为 70290834.79 元，分配比例为
0.45％。

本次分配为宁波豹王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破产财产分配，确定于2018年1

月16日开始实施，请债权人及时向管理人受领相应
的破产财产分配额。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
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
理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
十八条的规定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
七条第二款规定，管理人为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
的债权提存的分配额，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
未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成就的，应当分配给其他债权
人；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成就或者解除条件
未成就的，应当交付给债权人。

特此公告。
宁波豹王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公 告


